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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学术思维遏制历史虚无主义
———与迟方旭先生商榷

○ 郭文亮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历史虚无主义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一种错误理论思潮.

怎样有效遏制住这种错误理论思潮的蔓延和危害,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认真思考

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遏制历史虚无主义,震慑力固然

很大,但也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真正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要回归到学术思维上

来,只有以宽松的学术氛围与环境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与标准,开展充分的学术讨论与争

鸣,才能使真理越辩越明,谬误越辩越虚,最后才能让关注和参与讨论争鸣的各方心悦

诚服.因此,运用学术思维才是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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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日益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
理论界尤其是网络阵地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不断兴风作浪,甚至大有被愤青式

网民热捧推崇和广为传播之势.因此,为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
须坚决有效地遏制住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与危害.但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

遏制住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与危害,这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者和理论工作者都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最近有幸拜读到迟方旭先生

的大作«运用法治思维遏制历史虚无主义»,该文认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遏制历史虚无主义,辨识力度将更大,说服面将更广,更有正本清源的实质作

用.”〔１〕读后觉得其立意倒很新颖,也很有启发.但仔细思考,觉得仍有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斟酌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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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遏制住以学术面貌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吗?

所谓“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按照有关专家的解释,就是“将法治的诸种要

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

的理性思考方式.”〔２〕谁来行使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在什么领域推行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 怎样实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这是倡导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

基本要件.说到法治思维的行为主体无非是社会公民和执政者.对公民来说就

是遵法守法,以法律的手段和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执政者来说,就是依

法行政,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法律的手段和方式维护社会秩序

与公平正义.在这两个行为主体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执政者更要有法治思维.
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

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３〕为了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具体

落实到依法行政之中,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三个必须”,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三

者的共同推进;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建设.〔４〕简言

之,党中央上述重要论述强调的就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

及法律的手段解决治国理政领域的问题.毫无疑问,这种在治国理政上的“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相对于过去的“人治思维和政治运动方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
尽管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十分重要,

但也不要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泛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尤
其是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问题.法治思维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或原则,即:
法律只管法律应该管的问题,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有些问题是法律管

不了,或根本不应该由法律去管的,譬如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或伦理道德中的具

体问题等.因此,“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也不能简单地套用到每一个具体问题,
更不能取代某些特殊领域的解决方式.思想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只能通过学术

讨论或学术争鸣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运用专政工具———法律手段来解决.从

建国初期的“文坛三公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革文化命”,过去经常用非

学术的方式与专政的手段解决思想理论问题和学术研究问题所留下的深刻教

训,殷鉴不远,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在对待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上,毫无疑问,首先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

思潮.历史虚无主义这种错误理论思潮主要存在于国内党史和国史研究领域.
少数学者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观,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抓住

某些未经证实的“数据”或“细节”,甚至人为编造的所谓“事实”,将中共党史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某些失误无限夸大,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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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错误理论思潮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搞乱人们的理论是非和学术真伪,甚至

有可能像迟文所说的“将致使国家和社会丧失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具有的一般道

德条件.”〔５〕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错误理论思潮进行理性批判和坚决遏

制是非常必要的.但无论怎样说,历史虚无主义毕竟只是党史和国史学术研究

领域中的一种错误理论思潮,最多也只是属于思想理论斗争范畴,而不是一种违

法的社会行为,不应该轻言法律手段或法治方式的介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时,明确提出要“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

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６〕很显然,习总书记的谈话

也是把历史虚无主义当做一种错误理论思潮来看待的,而不是看成违法犯罪行

为.迄今为止,并无任何证据能证明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有组织、有纲领、有计

划、有社会实践的违法犯罪行为.
如果按照迟文提出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做法,

那就是要以他说的“民法上的公序良俗”这个“载体或依托”〔７〕来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也就是说,凡是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就是违背了“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就要

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正当且很有效的治学之策,但其中

有几个关键问题迟文并未论及: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错误

思潮,是可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吗? 退一步讲,就算是可以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但由谁来判断某种学术或理论观点是不是历史虚

无主义呢? 是由行政官员还是法院法官来判断? 通过什么方式和程序来判断?
是通过行政会议表决还是司法审判? 如果可以通过行政机构或司法机关判定某

种学术理论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并确定其违背了民法上的“公序良俗”,根据“违
法必究”的原则,是不是就要对那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者进行司法惩处? 推而广

之,但凡鼓吹“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宪政治国”等理论者是否都要按违背“公序

良俗”而绳之以法? 如果要绳之以法,如何对这种思想理论认识问题量化定刑?
如果这些问题不厘清,或事先没有相关法律出台,就简单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来解决学术问题和思想理论问题,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某些人滥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随意打压持不同观点的对手,这样一来必将给学术界和理论界带

来严重混乱,甚至致命伤害.这样的结果恐怕也已超出迟先生写作此文的初衷

了———不仅不能真正有效遏制住历史虚无主义,反而将严重破坏正常的学术研

究环境,甚至也将严重损害依法治国方略本身.

二、为什么说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才是真正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治本之策?

在与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作斗争时,除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外,有没有

更合适的思维和方式呢? 答案无疑是有的,那就是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所谓

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顾名思义,它是一种跟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相对应的一种

解决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思维方式,即以学术的规范和标准,严格按学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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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解决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的一种思维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学者之间

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与学术争鸣的方式,对学术研究的对象进行理性、客观的分

析,以求得对所研究对象的一种真理性认知.在判断研究对象的性质时,学术思

维和学术方式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于,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权力

压服方式得出结论,而是通过说理式的学理切磋得出结论.当然,在某些跟意识

形态立场紧密相关的学术问题上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分歧甚至尖锐对立,但即使

如此也只能通过学术争鸣或理论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学术和理论分歧,即使是理

论斗争也属于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的范畴.
为什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斗争必须采用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呢? 这是

因为历史虚无主义是历史研究中一种很复杂的理论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所涉及

的那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有学术性一面,也有政治性一面;在鼓吹历史虚

无主义的学者中,既有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斗士”,也有热衷于做“翻案”文章的

学人.后者虽然不是出于故意丑化、妖魔化党史和国史的目的,但由于研究方法

和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其得出的结论客观上与历史虚无主义殊途同归,因此,人
们也把他们归结到历史虚无主义之中.这两部分人虽然观点相同,但政治立场

各异,对他们的态度和方法也应有所区别.对于那些恶意丑化党史和国史的历

史虚无主义者,应该与之进行坚决的思想理论斗争.但在这种思想理论斗争中,
只要他们的观点还没有超出学术争鸣的范围,尤其没有付之于社会实践行动,应
该还是属于“是与非”和“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性质范畴,属于人们内部争论的问

题.而对于那些因为研究方法不科学和研究资料不准确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结

论,应该主要是通过学术讨论和学术争鸣来解决.但不论前者还是后者,虽然他

们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都不能用过去惯用的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政治斗

争方式来解决,更不能用专政的工具来强力打压.对此,毛泽东早在１９５７年发

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凡属

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
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

方法去解决.”〔８〕为什么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来解决呢? 因为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

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因此,
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

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９〕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遏制历史虚无

主义,震慑力固然很大,但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历史虚无主义毕竟不是一个司法

问题或敌我矛盾,而是一个带有学术性的思想政治理论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

此类问题还必须回归到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上来.
实事求是地说,历史虚无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其动机和效果带

有明显的思想政治性,其本质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
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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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的领导.”〔１０〕习总书记概括的“三个否定”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之

“本”,但它的确又不是赤裸裸地从政治上或法律条文上进行“三个否定”,而是一

部分学者以学术论文、论著的方式表达其政治观点,而这种以学术的方式表达出

来的政治观点往往比那些国内外敌对势力赤裸裸地从政治上或法律上进行“三
个否定”更具有欺骗性.惟其如此,揭露历史虚无主义错误之“本”的根本办法就

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宽松的学术氛围与环境和严格的学术规范

与标准,开展充分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才能使真理越辩越明,谬误越辩越虚,最后

才能让关注和参与讨论争鸣的各方心悦诚服.而政治上的大批判方式或法治上

的专政手段,虽可在短期内达到震慑对方的目的或效果,但难以从长远和根本上

有效遏制住历史虚无主义.正如古语所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１１〕因此,运用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才是遏制历

史虚无主义的治本之策.

三、怎样通过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有效遏制住历史虚无主义?

毋庸讳言,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与泛滥并非今日始,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

斗争也由来已久.在过去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的斗争中,我们对之重视和打击的

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各种新

媒体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大有甚嚣尘上之势.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今

年公布的调查结果,２０１５年国内十大影响很大的思潮中,历史虚无主义高居第

二位.〔１２〕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过去经常使用的非学术思维方式的政治运动

和专政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与危害.既然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与危害,那就只能通过学

术思维和学术方式来有效遏制住历史虚无主义了.
一是要大力提升党史和国史学术研究自身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历史虚无主

义产生和影响的主要领域是党史和国史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还原

历史真相”的旗号,对党史和国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进行颠覆性重新

解读,以达到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

选择、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目的.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大搞历史

虚无主义呢?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究其原因,除了党史和国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

些失误和偏差比较容易被他们抓住作为攻击的靶子外,也与我们过去党史和国

史研究上的确存在一些不科学、不规范的研究结论有关.比如对抗日战争中“百
团大战”的评价,当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在位时,党史研究中的一些教科书

和文章对此评价很高,而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难后,党史研究中的一些

教科书和文章对此评价很低,改革开放后,彭德怀得到平反昭雪,学界又对此评

价很高;又如对党史和国史上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在位时评价极高,而
毛泽东去世后基本上予以否定.包括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有人对他评价极高,
有人对他评价极低.本来,学术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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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发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发生变化是正常现象,但党史和国史

研究中这种评价变化的巨大反差似乎没什么科学的标准可言,完全随着政治形

势和历史人物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党史和国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乱象让人们不

知道该相信谁说的,不明白历史的真相究竟何在,正是党史和国史研究中存在的

这种乱象给了历史虚无主义者可乘之机.因此,打铁还需本身硬,要真正有效遏

制住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与影响,首先必须提升党史和国史学术研究自身的科

学性与规范性,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只

有让党史和国史真正成为一门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信史,才能让历史虚无

主义者无缝可钻,不攻自破.
二是要加强党史和国史研究的学术交流与争鸣.毋庸赘言,任何学科的繁

荣和发展都需要加强学术交流与争鸣,但作为新兴学科的党史和国史研究更需

要加强学术交流与争鸣.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到

一百年,党史和国史的研究历史就更短.党史和国史的研究成果要经得起历史

和实践的检验,不仅需要加强本学科自身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还需要加

强学科内外以及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与争鸣,以开阔自己的学术研究视野,借
鉴其他学者和学科的研究方法,提高本学科的研究水平.但相较于国内其他历

史悠久的老学科,过去党史和国史的学术交流与争鸣,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显

得很不够.党史和国史研究的自我封闭和自说自话,其研究成果很难及时传播

出去,也很难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接纳与认同.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抓住了本学

科研究中的这些不足,利用国外的所谓“新资料”和“新观点”大做“翻案文章”,抛
出一个又一个“新发现”“新结论”,还真迷惑了不少人.因此,要真正有效遏制住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与危害,就必须不断加强党史和国史研究内部的学术交流

与争鸣,以改进和完善自身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学科和国外

同行的学术交流与争鸣,以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范式,丰富

和充实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有当党史和国史研究从内容到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

时,才能让历史虚无主义者望而却步,知难而退.
三是要十分重视以学术思维和方式与历史虚无主义作长期斗争.从某种意

义上说,学术界和理论界经常发生学术争鸣和理论斗争,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

是必要的.没有争鸣,学术是没有活力的.没有斗争,理论是没有战斗力的.但

开展学术争鸣和理论斗争的方式方法必须是科学的,否则,再多的学术争鸣与理

论斗争都是于事无补的,甚至是有害的.回顾和反思理论界过去同历史虚无主

义的斗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以非学术的方式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大

张旗鼓的政治批判,不加分析地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种政治大批判貌似力

度很大,但结果是批而不倒,判而不死,一有机会,历史虚无主义又死灰复燃,卷
土重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击中其要害.作为穿着学术外衣出场的历

史虚无主义,也只有以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才能击中其要害.因此,在今后与历

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十分注重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这种学术思维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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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式既包括一般的学术讨论和学术争鸣,也包括思想理论斗争.即使是思想

理论斗争也只能是以学术的语言和学术的规范来进行,而不是以抓辫子、戴帽子

和打棍子的方式,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和工具来解决学术和思想理论问题.历

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错误理论思潮,首先还是应该运用学术

思维,即学术争鸣和理论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当这种错误理论思潮经过充

分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斗争后,还在继续广为传播,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影响,
搅乱了社会正常秩序,危及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与统一时,才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以便果断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但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因学术界

某种错误理论思潮而危及国家和社会安全与统一的现象,并不多见.倒是在我

国“文革”期间发生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前苏联发生了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甚至对国家的安全与统一造成了严

重危害.但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提出的那些错误理论都不是首先由学界这方面

的错误理论引发出来的,而且在一个民主法治不健全的国家,由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人这个层面上发生的错误理论,也不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够解决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虽然十分强调以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遏制历史虚

无主义,但并不完全排斥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于治学中.从某种意义

上说,法治思维与学术思维本身也不是完全对立的,甚至可以相辅相成.比如依

法治学中,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惩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惩戒机制,
以弥补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式在治学中的软肋.但法治思维与学术思维毕竟是两

种功能和边界差异很大的思维方式,既不能缺位,更不能越位.尤其需要强调的

是,不能简单地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用于对某种具体的学术观点或理论思潮

是否属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判断和处置上.因此,对待学术界类似于历史虚无主

义这种错误理论思潮,首先还是应该坚持运用学术争鸣和理论斗争的方式解决,
这样既可以避免伤及正常的学术争鸣,又能从根本上遏制住错误理论思潮的广

泛流行和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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